
 

 国际经贸学院2018级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

一、报名条件  

1．符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转专业的基本条件，具体参见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

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； 

2．平均绩点3.0及以上（含3.0）； 

3．《微观经济学》在修;《高等数学B-微积分（一）》已修并无挂科情况;《高等

数学B-微积分（二）》在修。 

二、接收转入学生的名额  

1．经济学大类 90名 ； 

2．国际商务专业23名 。 

三、考核方式  

1．平时绩点和面试考察相结合 

如果报名人数不超过专业接收名额，则绩点排名前50%直接录取，排名后50%进入

面试，面试合格者录取。如果报名人数超过专业接收名额，经济学专业先按照绩点取

前80名，81-100名学生根据面试成绩录取10个；国际商务专业先按照绩点取前20名，

21-26名学生根据面试成绩录取3个。  

2．面试 

由学院组织专家组负责面试，面试时长约每人10分钟。内容包括自我介绍、对拟

转入专业的认识以及转专业后的打算、专业素质及相关知识的融通、综合能力等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 

1．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教务处网站上申请，说明自己申请的原因和转入新专

业的设想。  

2．经国际经贸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，将最终结果公布于国际经贸学院公告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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